
支 持 农 村 多 种 经 营  

促 进 农 业 全 面 发 展

江 东 平

当前农业生产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粮食以及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经济作物得

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林牧副渔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开始上升，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高，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许多长期贫困的地区和社队较快地改变了面貌。农村经济的
这一大好形势方兴未艾，正在继续向前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地方财政部门的同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清除左倾错误影

响，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据党的农村政策和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生产责任制后的新情况，对财政

支农资金的分配重点、使用方向和支援方法，作了必要的调整和有益的探索，这对于促进农业生
产具有积极的意义。

发展农村多种经营，是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把扶

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工作，放在财政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抓。财政支援社队的资金要重点用于发

展农村多种经营，即使帮助穷困地区和穷社穷队改变面貌，除了落实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外，也要从调整生产方针，发展多种经营入手找出路，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商品粮地

区的财政部门，要大力扶持商品粮基地的建设，但也要积极支持适宜于当地发展的经济作物和其

他多种经营，以利于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保护他们发展商品粮生产的积极性。今后支援农村人

民公社投资，应以绝大部分用于扶持发展多种经营。小型农田水利补助，也要按照中央关于决不

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来安排。
为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不花冤枉钱，更好地发挥支农资金的经济效果。当前在扶持

发展多种经营的过程中，除应支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重点抓好商品基地这些原则外，还要注意
和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处理好发展和巩固的关系。搞多种经营，如果只顾发展，不求巩固，就会造成损失

浪费。如有的地方，国家拿钱，扶持社队开辟新桑园，但由于群众没有养蚕习惯，缺乏技术，从

中得不到多少好处，积极性不高，结果出现一面栽新桑，一面砍老桑。因此，在支持发展新项目时，
一定要通过周密的调查，虚心征求科研人员、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意见，经过反复论证，再行

确定，并且试验成功，再行推广。同时，还一定要注意帮助落实各种行之有效的联产计酬责 任

制，或者改革管理体制，使生产队和社员真正得到经济实惠。这是确保多种经营基地能够巩固、
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要注意发挥集体和社员家庭两个积极性。社员家庭副业生产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

要补充。去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量为842亿元，农贸市场成交总额达到235亿元。这说明在当前

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为社会提供的农副产品数量，对活跃城乡市场，
改善商品供应，满足人民需要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社员户搞多种经营的潜力很大，我们应该支

持和鼓励他们积极发展投资少、发展快的种植业、养殖业。财政主要应从支持 农业、畜 牧、 林

业、水产等部门发展良种繁殖场、苗圃，搞好科学技术普及等方面入手，为社员提供更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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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种畜、苗木和科技知识。
（三）要把扶持多种经营同培养财源结合起来。过去，财政支农工作由于单纯从资金支出上

考虑，缺乏从财源角度分析经济效果，因此，有的同志认为支农是赔钱，轻视支农工作，不重视

农业财务管理。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1980年全国轻纺工业比1979年增长18.4%，其

中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部分增长了17%。陕西省来自农业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的税收、
利润，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0%左右。江西省来自多种经营的产品税占全省产品税总额的44.5%。
即使象重庆这样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来自农村的税收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纺 工业 的 税

利，也占财政总收入的30.5%。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了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对增加财政收入的重

要意义。发展多种经营，对县财政来说尤为重要。县财政如果不以主要力量抓支农，抓发展多种

经营，要使财源有所增长是很困难的。
（四）要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调整和整顿。近两年，社队企业有很大发展，已经成为农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队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发展中存在盲目性，对发挥经济效益和

充分利用资源注意不够；在利润分配上，生产队和社员直接得到的经济利益偏少。还有不少企业

财务管理混乱，不正之风比较严重。今后对社队企业仍应给予支持，但要力戒盲目 性，发 挥 财

政、税收的监督和调节作用，积极帮助企业执行调整方针，促进其健康发展。要继续帮助社队企

业整顿财务，培训财会人员，加强财会工作。在调整过程中要帮助企业搞好物资和财务的处理，
使集体财产不受损失。

（五）要大力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
1.坚持择优扶持，讲求实效的原则。近几年来，许多地方为了使有限的支农资金尽快收到

效益，坚持了择优扶持的原则。例如，帮助穷队改变面貌，对那些领导班子比较好，群众自力更

生精神比较强的生产队，优先支援；选择援助项目时，对那些具备条件并对增产增收能起作用的

多种经营项目，优先支援；选择重点支援的地区和单位时，对于那些财务管理比较强，资金用得

比较好，商品率比较高的，优先支援。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受援单位的积极性，避免或减少损失浪

费，资金使用效果比较好。
2.进一步采取经济办法管理支农资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对支援农村社队的

资金比较普遍地推行了经济合同制和使用效果的验收制，并且把用于发展社队企业、多种经营的

资金逐步从无偿支援改为有偿周转使用，对这一经验应该肯定。今后支援农村的各项生产性资金，
除抗灾防灾性补助、水土保持补助及国家政策鼓励其发展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受益的项目外，原

则上可以采用周转金的办法。
3.加强财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职能。支援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资金及其他各项支农资金的

分配使用，要坚持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共同调查研究，提出支援的对象和项目，然后上报领导机

关审批的制度。财政部门应充实基层农业财务力量，与农业银行密切配合，加强监督管理，积极

帮助各部门、各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益。支农资金必须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去，不准截留

挪作其他用。要挺起腰杆同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斗争。
今后财政支农资金，主要的支持项目，应转向发展多种经营（包括社队企业），以及为提高粮

食和经济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搞一些真正群众自愿的、切实有效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其他小型农业

建设；主要的支持对象，应较多地转向经济比较困难的生产队；主要支持目的，是促进农、林、

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促进农工商综合经营，使集体 增 产，社 员增

收，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轻纺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农副产品。支持的方法，原

则上应支援到队，由受援队按照他们实行的责任制形式和受援项目的不同情况，具体运用。凡是

集中经营有利的项目，仍应由队统一安排使用；凡是分散经营有利的项目，可以由队通过签订合

同，明确责任和义务，把资金落实到组、户、劳使用。社员联办工副业或其他生产项目，如资金

有困难，向财政部门申请帮助时，只要这些项目的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财力又有可能，可以

采取有偿方式，适当给予扶持。对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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